國立苑裡高級中學資深教職員工獎勵要點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96年06月25日本校行政會議討論通過實施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99年01月04日本校行政會議討論通過實施

一、目的：為鼓勵本校資深教職員工獻身教育、熱心服務，特訂定本要點。
二、經費來源：財團法人國立苑裡高中教育基金會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三、獎勵對象：本校現職人員，包括教師、教官、職員、工友(不含兼代課教師、臨時工)。

四、獎勵員額：不限(符合條件者)。

五、獎勵條件：
  (一)凡到職日(自本校籌備處成立87年12月16日始)起至表揚當年度7月31日止之實際服務本校滿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、四十年者。
(二)年資中斷或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：受刑事處分、懲戒處分或平時考核受記過以上處分、考績或成績考核為丙等或留支原薪，當年度年資扣除後，其餘本校之服務年資可合併計算。
六、作業流程：
  (一)由人事室於每年校慶前提出，簽請校長核定。

 (二)校慶時公開表揚，各頒發獎狀及獎金2000元、4000元、6000元、8000元，並刊登於校刊(苑景)。

七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討論通過後實施，修正亦同。

